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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治台時期「國民精神涵養」研究＊

——以「教育勅語」與天皇·皇后「御真影」

的探討為中心 

——蔡錦堂
＊＊

—— 

一、前 言 

    2003 年台灣苗栗縣三義鄉的建中國民小學，慶祝創校一百年（該校前身為

日本統治時期創建於 1903 年的三叉公學校），其紀念事業的一環，即是將校園內

一座戰後四壁被挖空當作涼亭使用的日本時期建築——「奉安殿」，加以整修復

原。 

    奉安殿，一般被稱為「御真影奉安殿」，是戰前日本本國以及其殖民地如台

灣、朝鮮等，在學校等教育場所，用來奉置當代天皇、皇后「御真影」的建築物。

雖被稱為「御真影奉安殿」，但大致上除了安置「御真影」外，還會加上戰前日

本教育最高理念「教育勅語」的謄本。如同「君が代」（日本國歌）與「日の丸」

（日本國旗）形成日本的國家象徵，「教育勅語」加上天皇·皇后「御真影」則

成為戰前日本教育、或者說殖民地台灣「國民精神涵養」教育上,最神聖的一個

組合。 

    本文即是藉著探討「教育勅語」以及天皇·皇后「御真影」「下賜」到各級

學校的情形，來瞭解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台灣，其教育現場如何進行「國民精神涵

養」。底下首先對「教育勅語」的制定、頒發以及內容加以論述，其次對「御真

影」的下賜過程與意義進行敘說，最後再回到殖民地台灣的教育現場，探討「教

育勅語」與「御真影」的組合，對台灣學童如何進行國民精神的涵養。 

二、關於「教育勅語」 

    「教育勅語」全名是「教育に関する勅語」，亦即「有關教育的勅語（天皇

的話語）」。它是由井上毅（1844-95）與元田永孚（1818-91）秉持明治政府最高

實力者伊藤博文之意起草，以儒教的家族主義為基礎，強調教育的基本為「忠君

愛國」、「忠孝一致」，於 1890 年（明治 23 年）10 月 30 日由明治天皇頒布，成

為明治新政府國家主義式的最高教育理念
1
。「教育勅語」如同戰前日本近代天皇

制國家下的其他詔勅般，為了顯示「現人神」
2
天皇的權威，以獨特的文體夾雜

著極難解的漢語，與一般國民的日常用語有相當的距離，但也因此更凸顯其威嚴

神聖之感（如圖）。其「漢譯」版本如下
3
：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 

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 

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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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 

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彰顯爾祖先之遺風矣 

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施 

諸中外而不悖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御  名  御  璽  

 

 

 

 

 

 

 

 

 

 

 

 

    經過天皇「御名御璽」背書頒布後，成為近代日本教育、特別是德育最高理

念的教育勅語，於隔日即透過文部大臣芳川顯正「訓示」：製作教育勅語謄本，

廣頒全國學校，使教育者常體聖意，特別於學校之「式日」（儀典之日）或其他

方便時日會集學生，虔敬奉讀勅語，並諄諄告誨，使日夜銘記在心
4
。 

    但是，教育勅語「下賜」到各學校，並要求師生於「式日」予以奉讀，初期

並非全然進行順遂，也有一些小波折存在。首先於隔年（1891 年）即發生了東

京第一高等中學校教師內村鑑三，以自己身為基督徒不向偶像、文書敬禮的所謂

「內村鑑三不敬事件」，引爆了教育與宗教的衝突
5
。緊接著在 1895、96 年之交，

亦出現質疑的聲音，批判強調忠孝道德並不符合新時代世界文明。但當時大權在

握的伊藤博文面對明治天皇就上述質疑詢問意見時，斷然回答「不可」對教育勅

語進行變更、追加、甚或撤回
6
。對教育勅語質疑的聲音原則上被壓抑了下來。 

    教育勅語於 1890 年 10 月 30 日發布約四天後，即 11 月 3 日的天長節（天皇

的生日），教育勅語的奉讀式首度舉行；隔年的 1月 10 日教育勅語謄本三萬份就

透過各府縣下賜到各學校。下賜到學校的教育勅語有二種，一為下賜到全國公私

立學校的「教育勅語謄本」，另一種是下賜給帝國大學與文部省直轄學校的「親

書の勅語」——「御名御璽」部分為天皇親書與印璽。上述內村鑑三不敬事件的

東京第一高等中學校的勅語，乃「親書の勅語」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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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御真影」 

    與教育勅語同樣在學校教育中對學童發揮重大影響效果的「御真影」，乃是

天皇、皇后以及皇室成員的公式肖像寫真的通稱，也被稱為御影、御尊影、御聖

影，負責皇室關係行政事務的宮內省則稱之為御寫真
8
。 

    明治天皇的「肖像寫真」為義大利畫家所繪製的油畫，再加以修飾拍攝成為

照片。照片中的天皇上半身端坐在椅子上，右手肘置桌上，左手執配刀，身著陸

軍正裝服飾
9
。明治天皇的肖像寫真早期即在日本駐外大使館或領事館懸掛，後

來也下賜給赴日本的外國貴賓、外交官以及天皇身邊的高級官僚等。1882 年（明

治 15 年）起，以天皇、皇后為主的御真影開始下賜到文部省直轄學校和主要的

官立（國立）學校，1887 年左右再以公立（各府縣立）學校為對象
10
；至於初等

教育的小學校方面，1889 年（明治 22 年）才開始下賜予高等小學校與尋常小學

校，但是並非所有小學校均為下賜對象，高等小學校僅限「足以為他校模範的優

秀學校」，而尋常小學校則限定在天皇曾經「臨幸」（光臨）過的所謂與皇室有「特

別の由緒」（特殊淵源）的學校。不在這份名單裡的學校，1892 年開始由文部省

通令「御真影之複寫奉揚」，下賜「複寫御真影」——並非真正的照片，而是複

製品。另外，「複寫御真影」的下賜，並非如同教育勅語謄本般，全國所有學校

一律頒發，而是須要這些學校主動提出申請，然後官方再針對申請學校，按「足

以為他校模範的優秀學校」標準，依序下賜複寫御真影。因此，愈早獲得御真影

的學校，即是被認定為模範學校，對這些小學校而言，乃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11
。 

    獲頒御真影的學校，為了接受御真影，要舉行御真影「奉戴式」或「拜戴式」。

此盛大儀式通常不僅動員全校師生，甚至學生家長、學校周遭地區居民也會被動

員奉迎御真影，形成地區社會的一大盛事
12
。御真影堪稱是「現人神」天皇的最

佳分身，將近代日本天皇制國家的象徵效果，發揮得淋漓盡致。 

 

四、教育勅語與御真影 

    前述御真影下賜予小學校始於 1889 年（明治 22 年），隔年的 1890 年，教育

勅語也發布了。象徵天皇分身的御真影與代表天皇教育訓誨的教育勅語，自此因

緣際會地扮演起戰前日本教育場域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對組合。 

    1891 年（明治 24 年）4月 8日，日本文部省於「小學校設備準則」（文部省

令第二號）的第二條中，要求各校務必將天皇、皇后的御真影與教育勅語謄本，

安置於校舍中一定的場所
13
。此即有關日後所謂奉安箱、奉安櫃、奉安室甚或奉

安殿之設置的最早期法令，也是最早將教育勅語與御真影一併看待處裡的法令。 

    同年（1891 年）6月 17 日，文部省令第四號「小學校祝日·大祭日儀式規

程」中，又規定於紀元節、天長節、元始祭、神嘗祭及新嘗祭時，學校須舉辦儀

式，校長、教職員與學生首先應對天皇、皇后陛下的御真影行最敬禮，恭祝兩陛

下萬歲，之後由校長或教員奉讀教育勅語，並教誨勅語聖意之所在，最後合唱「君

が代」或祝祭日之歌
14
。依據此規程，教育勅語以及御真影開始透過重要節日時

學校舉行的儀式，有形無形地滲透進學生的腦海中，發揮洗腦的作用。此規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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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祭日，後來（1893 年）縮小為元旦與紀元節、天長節等三大祝日，其他的

節日奉讀教育勅語與否，則任由各學校自行決定
15
。 

    1900 年（明治 33 年）8月 31 日公布之文部省令第 14 號「小學校令施行規

則」中，重新對儀式進行程序作了修正：於紀元節、天長節與元旦等三大祝日舉

行儀式時，首先合唱「君が代」，其次對御真影行最敬禮，再由校長奉讀教育勅

語，並誨告勅語聖意之所在，最後合唱祝日歌
16
。儀式規程自此之後即定調，於

三大祝日儀式時，依：合唱「君が代」→對御真影行最敬禮→校長奉讀勅語→教

誨→合唱祝日歌之程序進行，日後殖民地台灣的學校系統，特別是初等教育的小、

公學校，舉行三大祝日儀式，即依此程序進行，直至 1945 年戰爭結束為止。 

    前述教育勅語發布的隔年，文部省即要求學校務必將勅語與御真影安置於固

定的場所。以筆者手中的日本千葉県當時的資料而言，千葉県知事於 1892 年 3

月即曾透過郡役所與町村役場轉達學校，御真影與教育勅語謄本應選一定之場

所，予以最尊重的奉藏。之後（1898 年）又提出「御真影與勅語謄本奉藏規程」，

規定御真影與勅語謄本應鄭重收妥於箱櫃內，並奉藏於學校內一定的場所，加以

嚴重保管，除非常災害之外，不得攜出校外；同時亦規定奉藏有御真影的學校，

於教授時間外，應使該學校職員夜宿值班
17
。從千葉県我孫子市的資料看來，教

育勅語發布後沒幾年，小學校內已被指令建設御真影的奉藏所（如該市之布佐尋

常高等小學校即建有「御真影奉置所」
18
），白天由學校所有的教職員（包括女性）、

晚上則只由男性當值，以保護教育勅語與御真影。其實，戰前日本全國（含台灣

等殖民地）學校的夜宿值班，以及假日白天的當值，其原始的起因，即在於「守

護教育勅語謄本與御真影」之神聖使命。對於學校教職員而言，即使發生地震、

火災或戰爭等不可抗拒因素，教育勅語與御真影皆不得受損或銷毀、遺失，否則

除了殉職之外，是全然不可原諒的
19
。事實上，於第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文部省

與內務省所出的「學校防空指針」中，有關空襲時學校的行動順位，首先即是保

護御真影、教育勅語或其他天皇詔勅的謄本，其次才是學生、兒童的保護，再其

次為貴重文獻、研究資料、設施
20
。御真影與教育勅語之深受重視，於此可見一

斑。 

    教育勅語與御真影安置的方式，有先將其收納於箱櫃者，這些箱櫃一般被稱

為奉安箱、奉安櫃、或奉安庫。奉安箱、奉安櫃或奉安庫必須安置於校長室內或

較裡面而安全的場所，這些場所多被稱為奉安室。之後如果學校經費足夠，為了

更安全及預防萬一起見，又發展出在校園內建築仿神社社殿風格的所謂「奉安殿」

（亦有奉置所等等其他名稱，但一般多稱為奉安殿）。奉安殿不採木造而以鋼筋

水泥建造之例較多，或許是為了防火、防震等安全理由。奉安殿常建造於學生上

課必經之處，如校門與教室之間的通路上，於是學生上下學一天至少要從奉安殿

前走過兩次，兩次都必須對奉安殿（主要是對裡面安置的教育勅語與御真影）行

最敬禮。以台灣目前尚存的兩所奉安殿（台南州新化尋常小學校奉安殿、新竹州

三叉公學校奉安殿）而言，均建造於校門口附近往教室方向的通路上。當然並非

所有奉安殿都一定建築在相關通路上，台北的士林公學校奉安殿就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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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另外，為了「監視」從奉安殿前面通過的學生有否對奉安殿行最敬禮，或是

學生是否在奉安殿此一校內「聖域」周遭嬉戲，學校的教職員室安排在能看到奉

安殿的地點的例子亦相當多
22
。 

    在三大祝日儀式進行時，學校首先從奉安室或奉安殿等奉置場所將御真影恭

敬地取出，安置於式場正面壇上所謂「高御座」的地方，再由教頭（教務主任）

手戴白手套取出勅語謄本捲軸，高舉過眉必恭必敬地交給身著正裝的校長，由校

長解開捲軸紫色絲帶，取出謄本。當校長低頭採取恭敬的奉讀姿勢時，全校教職

員及學生等均一齊低頭，肅穆恭敬地聆聽奉讀。由於元旦以及紀元節（2月 11

日）正當一年中最冷的季節，聆聽奉讀教育勅語時，為維持肅穆氣氛，不准咳嗽、

擤鼻水或隨意走動，於是當校長唸完勅語最後的「御名御璽」，一時間講堂中不

免要充斥著咳嗽聲、擤鼻水聲
23
。這樣的奉讀儀式，究竟對學生產生了什麼影響

呢？有學者表示：教育勅語的內容是難以理解的，因此奉讀儀式並不見得是要使

學生理解勅語的內容，而是透過對天皇、皇后御真影的「最敬禮」，合唱含有祈

禱天皇統治天壤無窮歌詞的「君が代」，以及反覆的身體動作，從「感性的面」

（而非知識面）來訓練培養對天皇的畏敬之念
24
。誠如是。 

    除了透過奉讀的儀式，從內面的潛移默化培養對天皇的敬畏，以支撐近代日

本天皇制國家的形成外，於初等教育修身教科書中登載有關教育勅語之內容，亦

是攸關學生「國民精神涵養」、培育「忠孝之念」「忠君愛國」情操的有效方法之

一。此一部分留待下一節「台灣教育場域中的教育勅語與御真影」討論。 

五、台灣教育場域中的教育勅語與御真影 

1.制度·規則面 

    教育勅語發布之後五年的 1895 年（明治 28 年），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在教育方面，台灣總督府首先於台北郊外的士林設立芝山巖學堂，開始了以日本

語教育為中心的近代教育。隔年五月起，台灣全島共設立了 14 所「國語傳習所」，

直屬台灣總督府，此為二年後施行的初等教育「公學校」系統的前身。在有關國

語傳習所的規則中，清楚提到國語傳習所以傳習國語（日本語）為主旨，隨時留

意道德的教訓與智能的啟發，而在道德的教訓方面，則以培養「尊皇室、愛本國、

重人倫」之本國精神為宗旨
25
。在國語傳習所規則中，尚未見到有關教育勅語的

條文出現，但是，14 所國語傳習所之一的苗栗國語傳習所，卻曾於 1896 年 9 月

1 日開所式時，由所長橫堀三子恭敬奉讀教育勅語，並由雇員湯日生解釋勅語大

意，使參加來賓與學生知曉勅語大概
26
。這是日本統治台灣初期有關教育勅語奉

讀的一段史料記載。當然，經由台灣人湯日生翻譯過的教育勅語，來賓與剛要開

始學習日語的傳習所學生是否能知悉體會其含意，則是另一回事。 

    1898 年（明治 31 年）7月 28 日「台灣公學校令」公布，台人在日治時期的

初等教育「公學校」正式起跑（日本人學童則就讀「小學校」）。「台灣公學校令」

以及「台灣公學校規則」中，強調公學校設立的主旨在於教導本島人（指漢族系

台灣人）德教、授予實學，以養成國民之性格，同時使精通國語（日本語）
27
。

換句話說，「養成國民之性格」以及「使精通國語」，是當初公學校教育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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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而在論及公學校教授科目之一的「修身科」時，「台灣公學校令」以及「台

灣公學校規則」的訴求是：修身乃教授人道實踐的方法，使嫺熟日常的禮儀作法，

並且教授教育勅語的大意與本島民眾應遵守的諸項重要制度大要
28
。「教育勅語」

的字眼，開始在台灣公學校教育的規則中出現。 

    1903 年（明治 36 年）「台灣公學校規則」修正，其第十條有關修身科目條

款明言：修身為依據教育勅語的旨趣，以涵養兒童德性、指導道德實踐為要旨
29
。

教育勅語在 1898 年時只列為修身科的四項教授要點之一，在此 1903 年的規則修

正中，則成為修身科整個科目教授內容的根本依據。其實，1903 年這個將教育

勅語的旨趣作為修身科根本依據的公學校規則修正，並非台灣一地單獨的現象。

1900 年（明治 33 年）日本內地「小學校令」公布，在「小學校令實施細則」內

有關修身科的部分，即載明：修身為依據教育勅語的旨趣，以涵養兒童德性、指

導道德實踐為要旨
30
。因此台灣公學校規則中有關修身科的主旨部分，是完全與

日本內地的小學校規則相同的。換句話說，在發布十年之後，教育勅語已經成為

日本小學教育修身科（德育）的最主要依據，而台灣的修身科，或是後來所謂的

國民精神涵養之基礎，也在 1903 年跟進。 

    1912 年（大正元年）11 月 28 日，公學校規則再度修正。此次規則修正中，

第 44 條條文出現了下列字樣： 

 

  紀元節、天長節、一月一日（元旦）及始政紀念日，教職員與學童於 

公學校集合，依下列順序舉行儀式
31

  一、教職員與學童合唱「君が代」 

  二、教職員與學童對 

      天皇陛下 

      皇后陛下之御真影行最敬禮 

  三、校長奉讀教育勅語 

  四、校長教誨教育勅語聖意之所在 

  五、教職員及學童合唱該當祝日的歌曲 

  無拜戴御真影之公學校，前項第二款之儀式可省略 

 

這是台灣公學校規則中首次納入了相關儀式的規定。事實上，如前節所述，日本

內地在 1900 年的「小學校令施行規則」中即已明定此「君が代」合唱、御真影

最敬禮、勅語教誨、祝日歌合唱之儀式規程五部曲，唯一不同的是除了紀元節、

天長節、元旦三大祝日之外，台灣還加上了紀念台灣總督府在台灣開始施政的「始

政紀念日」（6月 17 日）。 

    1919 年（大正 8年）1月 4日，作為台灣教育新指針的「台灣教育令」公布，

其第一章總則的第二條即明定：「教育乃根據教育勅語之旨趣，以育成忠良國民

為本義」
32
。至此，教育勅語遂成為台灣教育的基本根據。雖然 1919 年的「台灣

教育令」只維持了 3年，即為所謂主張內台人共學、廢除差別教育的新「台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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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令」（1922 年 2 月 6 日公布）所取代，而新台灣教育令的條文中，並不再出現

教育勅語的字眼。但是在新台灣教育令公布後的 4月 1日，台灣總督田健治郎發

布「諭告第一號」，在諭告中強調明治大帝宣布的教育勅語，作為學制之根本義，

實乃千古不磨之聖訓
33
。因此，雖然新台灣教育令中不再出現教育勅語之字眼，

並不減教育勅語在日後台灣教育中的「崇高地位」。這一點，在教科書中，特別

是關乎「德育」或「國民精神涵養」的修身教科書中，可以見其端倪。 

 

2.修身教科書 

    日本治台時期，以國民性格的養成、或者之後所謂的國民精神涵養為核心的

道德教育，在初等教育階段——以「本島人」來說是「公學校」教育階段，是以

修身科或修身教科書為其主軸。前一小節的制度·規則探討中，已大致可以觀察

到教育勅語與德育、或者修身科目之間的關係進展情形。本小節擬從公學校修身

教科書的內容，來觀察教育勅語如何經由修身教科書，滲透進學童們的腦海中，

以從內面支撐近代天皇制國家體制的形成。 

    台灣的公學校雖自 1898 年公學校令發布以來，即已有修身課程，而且如以

法規上列名排行順序而言，乃高居第一位，其次才是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

數、唱歌、體操等
34
。但是公學校修身教科書的編纂出版，卻遲至 1913 年（大正

2年）才完成，在此之前一直由「國語」教科書來權且取代修身教科書的功能。

前述 1903 年公學校規則修正時，即已仿 1900 年的日本內地「小學校令實施細

則」，將教育勅語的旨趣作為修身科的最根本依據，因此 1913 年編輯出版的修身

教科書亦非常清楚的充滿著教育勅語的性格。 

    1913 年版的修身教科書共分教師用與兒童用兩種，各學年一卷，共六卷。

依此教科書的編纂趣意書所載，此教科書乃依據公學校規則，選擇適合「基於教

育勅語以涵養兒童德性、指導道德實踐」之教材
35
。以筆者目前能掌握到的 1～4

卷教科書中，其第 4卷卷首即登載教育勅語的全文，並在第 4卷第 10 課編有「教

育勅語」一課，內容則顧及公學校四年級「本島人」學生語文能力，重點不在教

授勅語內文，而強調「忠孝」乃國民最重要的德性。在教師用修身教科書中，「教

育勅語」一課的「說話要領」部分，就教導教師如何針對「忠孝」此一德目教誨

學生
36
： 

 

    各位，人世間應守之道有許多，但對日本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忠孝之道。 

忠孝之道與皇室的萬世一系，同樣為我國體之精華。但是，對我國而言， 

    忠孝有特別深邃的意涵存在。再怎麼孝順父母，如果對天皇不忠，則說 

不上是孝。孝心推廣擴大即是忠，忠與孝不僅是須臾不離的關係，孝非 

得是忠的一部分不可。 

 

短短一段話，將教育勅語中基於中國儒家的五倫關係，以所謂的家族國家倫理

觀，將其推展至最高的臣民忠孝之道，再結合皇室的萬世一系國體觀念，把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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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臣民之間的關係提昇至「忠」「孝」之間的最頂點。 

    在這 4卷的修身教科書中，另外有 11 課被編纂者列為所謂有關「國民精神

涵養」的教材：「天皇陛下」（卷 1-7 課）、「努力學國語」（卷 1-11 課）、「天皇陛

下」（卷 2-1 課）、「台灣神社」（卷 2-10 課）、「皇后陛下」（卷 3-1 課）、「明治天

皇」（卷 3-11 課）、「我們皇室」（卷 4-1 課）、「能久親王」（卷 4-2 課）、「報恩」

（卷 4-3 課）、「國旗」（卷 4-9 課）、「祭日·祝日」（卷 4-17 課）；而第 4卷的最

後一課「好國民」，亦以有「忠孝」之心乃國民最重要的道德，作為全卷的結束
37
。 

    其實，1913 年出版的這一套台灣公學校（第一套）修身教科書，是以 1911

年（明治 44 年）編纂出版的日本國內「國定教科書」為範本設計的。自 1896 年

起，日本帝國議會的貴族院、眾議院即陸續建議以「國費」編纂小學教育之教科

書，於是有了 1900 年開始編纂、1903 年脫稿完成的第一次「國定」教科書。而

作為台灣公學校第一套修身教科書範本的 1911 年版「國定教科書」，乃是第二次

的「修正國定教科書」。根據其教科書編纂趣意書，有關教授德目方面，第 2卷

以上全部以與教育勅語旨趣有關的、國民應遵守的諸道德為主，並且每卷必安排

與皇室有關的內容，以使涵養國民道德樞軸的「忠孝」之念。日本國內「國定教

科書」第 4卷和台灣修身教科書一樣，卷首刊載勅語本文，並旁加讀音，以便學

童朗誦。卷 6最後三課則以「教育勅語」為題，闡述教育勅語的大意
38
。或許台

灣版的第 6卷亦如同日本國內「國定教科書」一般，是以三課的「教育勅語」作

為總結吧。 

    筆者目前另外掌握到的 1928～1930 年（昭和 3～5年）出版的昭和期公學校

教科書，其第 4～6卷卷頭均附有教育勅語全文（唯不加旁訓），而第 4卷 24 課

即以「教育勅語」為課名，闡述勅語的由來與旨趣，以及「忠孝為我國民應守之

大道」。第 6卷的最後四課（22-25 課），均是以「教育勅語」為名，第 22 課錄

有勅語第一段本文，並作語句解釋；第 23 課為第二段、第 24 課為第三段，而第

25 課則總結闡明全文大意，並強調： 

    一、大日本帝國為皇祖天照大神之子孫，亙萬世所統治，永遠不變的國家。 

    二、皇祖皇宗以及歷代天皇均視臣民如同己出，愛撫至極。 

    三、臣民以對君之忠、對父母之孝為第一，世世全此美風。 

此三點乃是日本「國體」之精華，亦是教育的根本目標。為了達成此根本目標，

國民尚須將「對父母之孝」，提高到「扶翼天壤無窮的皇運」
39
。 

    在昭和初期的修身教科書中，除了上述共有五課以「教育勅語」為名的「特

殊」現象外，全套書中與皇室有關的課文，單從課名來看就有：「天皇陛下」（卷

1-1 課）、「國旗」（卷 1-18 課）、「天皇陛下」（卷 2-3 課）、「台灣神社」（卷 2-13

課）、「祝日」（卷 2-22 課）、「皇后陛下」（卷 3-1 課）、「明治神宮」（卷 3-12 課）、

「皇太后陛下」（卷 4-1 課）、「能久親王」（卷 4-2 課）、「國旗」（卷 4-19 課）、

「大日本帝國」（卷 5-1 課）、「我が皇室」（卷 5-2 課）、「祝日·祭日」（卷 5-24

課）、「皇大神宮」（卷 6-1 課）、「敬神」（卷 6-2 課）、「忠君愛國」（卷 6-5 課）

等課，如果再加上與教育勅語內容相關德目（如儒教的五倫）的課文，則更能看

 264



海峡两岸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出教育勅語在修身教科書中所佔的比重。此一課題留待日後再作深入的專題探

討。 

 

3. 教育勅語謄本與御真影下賜 

    教育勅語謄本與御真影在台灣下賜至學校的情形，大致與日本國內一樣，教

育勅語謄本是對所有學校一律下賜，不須要經過申請，但是御真影原則上須先提

出申請，經過審核再透過州郡下賜到學校。不過，在台湾教育会所編《台湾教育

沿革誌》「台湾教育年表」中，1916 年（大正 5年）11 月的資料，有一項記事是

「皇后陛下御真影を各校に御下賜」（向各校下賜皇后陛下御真影），似乎意味著

對「所有學孝」一律下賜御真影。這是殖民地台灣的特殊情況？或者是資料記載

不清楚？錯誤？有待進一步查證。但是根據同教育年表資料，至少在 1900 年（明

治 33 年）12 月 28 日，總督府直轄國語學校就已有接受御真影下賜的記載
40
。而

整個日本統治時期，教育勅語謄本下賜的新聞記事與史料記載，亦不勝枚舉。根

據 1937 年（昭和 12 年）出版的《台南州教育誌》，單單台南州一州幾乎所有各

級學校創建後，教育勅語謄本馬上就下賜，理論上應該所有學校均會保存有一份

教育勅語謄本。 

    如果再就 1937 年版的《台南州教育誌》中，記載設有或建有奉安室或奉安

殿，以安置教育勅語謄本與御真影的學校，共有：台南第一中學校、台南第二高

等女學校、嘉義高等女學校、台南市南門尋常高等小學校、嘉義旭尋常高等小學

校、新化尋常小學校、佳里尋常高等小學校、新營尋常高等小學校等共 8所，其

中南門尋常高等小學校與旭尋常高等小學校為奉安室，其他為奉安殿
41
。在整體

的比例上，有奉安室或奉安殿的學校並不算多，而且大部分是在屬於日本人子弟

所就讀的小學校，而非台灣人子弟所就讀的公學校。這個現象代表的意義是小學

校在經費、場地方面比較有餘裕，足以特別建設奉安殿？或是公學校仍不足以勝

任建築設立此一校中「聖域」（包括建築經費、場地以及對勅語、御真影篤信尊

敬的條件）？尚待進一步瞭解。不過，以台灣目前尚存的二所奉安殿——原台南

州新化尋常小學校御真影奉安殿、原新竹州三叉公學校御真影奉安殿來看，建有

奉安殿的亦包括台灣人學童就讀的公學校，此乃無可置疑，只是數量多寡的問題。 

 

六、結 語 

    1889 年（明治 22 年）2月 11 日，戰前的日本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

其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為萬世一系的天皇所統治」與第三條：「天皇是神聖不可

侵犯的」，清楚的界定了近代日本的「國體」：大日本帝國乃由萬世一系、神聖不

可侵犯的「現人神」天皇所統治。憲法發布的隔年（1890 年）則頒布了「教育

勅語」，以中國儒教五倫的家族主義為基礎，強調教育的基本在於「忠君愛國」、

「忠孝一致」，天皇不僅是政治的主權者，也是國民道德、思想的中心。教育勅

語與天皇·皇后的御真影，透過學校祝日儀式中的奉讀，發揮了極大的影響效

果，其理念也透過初等教育中的修身教科書等登載，廣泛地將「國體」的觀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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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忠君愛國」、「忠孝一致」的信念深植入國民（包過殖民地人民）腦海中，達

到從內面支撐天皇制國家的效應。 

    1945 年 8 月 15 日二次大戰結束後，同年 12 月 20 日，日本文部省次官向各

地方官通牒「奉還御真影」，理由是原御真影中身著陸軍正裝的昭和天皇，未來

將「更改服裝」，皇后之御真影亦同。從那時候起，日本各地開始陸續舉行御真

影奉還式
42
。 

    1946 年（昭和 21 年）1月，昭和天皇發表所謂「人間宣言」的詔書，親自

否定自己的「現人神」神格。同年 11 月 3 日，戰後的「日本國憲法」公布，稱

「天皇」為「日本國的象徵」，以取代原先的「神聖不可侵犯」。1948 年 6 月，

在新憲法施行下的第二回國會，針對戰前日本的最高教育理念「教育勅語」，眾

議院決議「排除」，參議院決議「失効確認」後指示文部省回收，自此，教育勅

語亦從學校場域內消失。從 1890 年 10 月 30 日發布，到 1948 年 6 月失効，教育

勅語經歷了 57 年 8 個月的輝煌時光。 

    到戰後將近 60 年的今天，日本還有許多老人家能夠完整背誦教育勅語。曾

經接受過日式初等教育的老一輩台灣人，到底他們的腦海裡是否依稀記得在祝日

儀式中，校長恭敬奉讀教育勅語的情境？他們是否記得、甚至仍然能背誦教育勅

語？而教育勅語或者御真影對他們曾經幼小的心靈，又烙下了什麼印痕？這些課

題仍待繼續進行調查、分析探究。 

 

 

 

 

                                                 
 

註 釋 
 

＊   
本論文為初稿，尚待添補修改，請暫勿引用。

 

＊＊ 
作者為台灣·淡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
 片山清一編著《資料·教育勅語——渙発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高陵社書店，1974 年，

頁 102-125。 

2
 「現人神」意指日本的天皇為神（皇祖神天照大神）的子孫，以「人」的形貌出現，統治

日本這個國家，因此日本為「神國」，日本的臣民為神的選民。 

3
 片山一清編著《資料·教育勅語——渙発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頁 6。據資料，當時除漢

文版譯文外，日本文部省另出有英文、法文、德文教育勅語譯本。 

4
 同前註，頁 230。 

5
 同前註，頁 234-235。內村鑑三出身於札幌農學校，受到首任校長克拉克的影響而篤信基

督教。其於此事件中遭到解職，後在日俄戰爭其間，亦是少數的反戰者之一，為近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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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 

6
 同前註，頁 242-243。 

7
 我孫子市史編輯委員会近現代部会編《我孫子市史 近現代篇》，我孫子市教育委員会，2004

年，頁 275-276。 

8
 同前註，頁 273。 

9
 同前註，頁 273。 

10
 高島伸欣《教育勅語と学校教育――思想統制に果した役割》，岩波書店，1990 年，頁 29。

最先下賜的公立學校為沖縄県尋常師範學校。 

11
 同前註，頁 29-30。 

12
 同前註，頁 30-31。例如日本兵庫県的豊岡小學校，拜戴式後舉行運動會，印有「天皇陛

下萬歲」字樣的氫氣球二個高掛天空，兩天之間前往拜觀敬禮御真影者達四千多人。兩天

中全市國旗飄揚、張燈結彩，晚間並有煙火表演，宛如大型盛會，頁 31。 

13
 片山清一編著《資料·教育勅語——渙発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頁 231。 

14
 同前註，頁 231。規程中亦言尚未奉戴御真影之學校可省下對御真影行最敬禮之程序。文

中的紀元節（2 月 11 日）為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的開國紀念日；天長節乃當代天皇的誕生

日，明治天皇時為 11 月 3日，大正時為 8 月 31 日，昭和為 4月 29 日；元始祭為 1 月 3 日，

神嘗祭 10 月 17 日，新嘗祭 11 月 23 日。 

15
 同前註，頁 233。此修正規定為 1893 年 5 月 5 日之文部省令第 9 號。 

16
 同前註，頁 233。 

17
 我孫子市史編輯委員会近現代部会編《我孫子市史 近現代篇》，頁 274。 

18
 同前註，頁 274。 

19
 高島伸欣《教育勅語と学校教育――思想統制に果した役割》，頁 33-34。 

20
 同前註，頁 34。事實上文部省所管理的教育勅語謄本的原本，也曾於 1923 年關東大地震

中燒毀，後來再製作新版，因此戰前的教育勅語謄本，實際上有二種版本。 

21
 新化小學校與三叉公學校奉安殿的位置，從實地調查可以瞭解；而士林公學校部分可參閱

《台北州士林公學校開校四十周年記念誌》，台北州七星郡士林同窓会，1937 年，前面「士

林公學校校地校舍配置圖」（無頁碼）。 

22
 高島伸欣《教育勅語と学校教育――思想統制に果した役割》，頁 36。 

23
 同前註，頁 28。 

24
 同前註，頁 40。原資料引自《歴史のなかの憲法·上》，東大出版会，1977 年。 

25
 台湾教育会編《台湾教育沿革誌》，台湾教育会，1939 年，東京：青史社，1982 年復刻版，

頁 171。 

26
 同前註，頁 185-186。 

27
 同前註，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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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前註，頁 231。 

29
 同前註，頁 263。 

30
 片山清一編著《資料·教育勅語——渙発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頁 209。 

31
 台湾教育会編《台湾教育沿革誌》，頁 302-303。 

32
 同前註，頁 324。 

33
 同前註，頁 117。 

34
 同前註，頁 229。 

35
 《台灣公學校教科書編纂趣意書（第一篇）》，台灣總督府，1913 年，頁 3。 

36
 蔡錦堂〈日本統治初期台湾公学校「修身」教科書の一考察〉，收於大濱徹也編《近代日

本の歴史的位相――国家·民族·文化――》，刀水書房，1999 年，頁 304-305。 

37
 同前註，頁 304-305。 

38
 片山清一編著《資料·教育勅語——渙発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頁 221。 

39
 《公學校修身書 第一種教師用 卷六》，台灣總督府，1930 年。 

40
 台湾教育会編《台湾教育沿革誌》，「台湾教育年表」部分，頁 36 與頁 14。 

41
 《台南州教育誌》，頁 100、108、109、144、149、155、160、162。 

42
 我孫子市史編輯委員会近現代部会編《我孫子市史 近現代篇》，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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